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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院2019年度破解“执行难”十大典型案例

善意执行护航民营企业发展

【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

【关键词】

民营企业 强制执行 善意执行 司法

理念

【执行要点】

1.对以民营企业为被执行人的案件， 合

理引入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有效评估被执行

人的履行意愿和履行能力；

2.要把握好强制执行的力度和节奏， 最

大限度减少强制执行对企业经营产生的负面

效应；

3.坚持通过多元化纠纷化解， 为民营企

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线生机。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

三十条、 第二百三十八条。

【案情】

申请执行人： 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某证券公司”）

被执行人： 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某控股公司”）

2018 年 9 月 6 日， 某证券公司向北京

精诚公证处提出申请， 就已赋予强制执行效

力的 《业务协议》 及所附 《交易协议书》 对

某控股公司签发执行证书。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北京精诚公证处向某证券公司签发了

《执行证书》。 因某控股公司未履行 《执行证

书》 确定义务， 2018 年 11 月， 某证券公司

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要求某控股

公司支付融资本金共计 172994899.59 元及

相关利息、 违约金、 公证费等。

2018 年 11 月 14 日， 上海金融法院立

案执行。 执行中， 执行法官依法向被执行人

某控股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 财产申报令，

责令某控股公司立即履行还款义务， 并如实

申报财产。 同时， 启动了对被执行人某控股

公司的财产调查程序。 经过初步调查发现，

某控股公司的主要财产为质押给某证券公司

的股票， 除此之外其他财产并不足以偿付本

案债务。 执行中，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了

某控股公司对案外人上海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股权 3 亿元的财产线索，

2018 年 11 月 27 日， 金融法院依法冻结了

该股权。 鉴于标的证券数额巨大， 若径行抛

售标的证券， 很有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

重大影响， 并可能导致被执行人陷入更多债

务诉讼。 为慎重起见， 案件承办人多次召集

双方当事人就债务履行情况进行沟通和了

解， 督促被执行人尽快提出替代履行的可行

方案。 2018 年 12 月 10 日， 被执行人与浙

江某投资有限公司等案外人达成增资框架协

议， 由案外人对被执行人某控股公司进行增

资， 解决某控股公司的股票平仓风险。 随后，

经过多次沟通， 某证券公司与某控股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4 日达成了 《执行和解协议》， 约

定在保全某控股公司对上海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股权前提下， 由被执行人分

两期履行还款义务， 并附条件中止对质押股票

的执行。

2019 年 3 月上旬， 某控股公司依照和解

协议约定支付了第一期款项 5000 万元， 4 月

16 日， 支付了剩余款项 12280,292.9 元。 至

此， 某证券公司与某控股公司之间的所有债务

全部履行完毕。 根据某证券公司的申请， 金融

法院依法解除了对某控股公司持有的上海某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3 亿元股权的冻结，

案件顺利执结， 双方当事人对法院执行工作表

示高度认可。

【评析】

一、 本案径行采取强制执行的潜在风险分

析

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是金融法院受理的主

要案件类型之一， 此类案件在执行中处置的主

要标的物是被执行人质押给申请执行人的上市

公司股票。 由于质押的股票往往数量较大， 直

接通过抛售方式处置， 很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价

乃至金融市场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可以引起被

执行人财务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陷入经营困

境。 在本案的执行中， 直接冻结并拍卖处置某

控股公司集团提供的质押股票， 存在两个弊

端： 一是若质押股票被司法冻结， 被执行人控

股的上市公司将被迫发布相关的公告， 其他债

权人很可能会要求提前履行债务或采取其他保

全措施， 导致被执行人面临多重债务风险和诉

讼风险， 加剧恶化财务状况， 被执行人的持续

经营将出现重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若集中抛售

大量股票， 在当前市场行情下， 势必引起上市

公司股价的剧烈波动， 影响市场稳定， 一旦股

价过低， 即便抛售全部股票， 也难以全部偿付

申请人债权， 反而不利于矛盾的妥善处理。

二、 本案中善意执行理念的具体实践

在本案中， 执行法官以善意执行理念为引

导， 创新执行方式， 利用保全财产的替代执

行， 实现对民营企业正常经营影响的最小化。

通过对被执行人其他财产作全面调查， 依法冻

结了被执行人持有的在案外人上海某投资管理

中心 （有限合伙） 的出资额 3 亿元， 为申请执

行人的债权提供了一定保障， 从而暂缓对巨额

质押股票的执行， 并为被执行人某控股公司集

团寻找资金注入赢得必要时间。 与此同时， 引

入第三方纾困资金， 赋予民营企业 “造血” 的

机会和能力。 执行局积极与申请执行人和被执

行人沟通， 两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就债务履行问

题进行协调， 最终， 被执行人通过引入第三方

浙江某投资有限公司等案外人的资金注入， 有

效缓解了被执行人的偿债压力， 最终促使被执

行人就债务履行问题与申请执行人某证券公司

公司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 分两期履行了全部

债务。 通过引入善意执行理念， 在充分考虑当

前的市场和经济形势的情况下， 从维护金融稳

定，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的角

度， 对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 采取全面调查，

积极协调， 保全代位， 案外纾困的执行方法，

既实现了执行目的， 保障了申请人的胜诉权

益， 又兼顾了被执行人的利益， 为其正常经营

发展提供了机会， 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统一。 （撰稿人： 郑岗）

案例七

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证券质押式回购纠纷案
善意执行理念在涉民营企业执行中的司法价值

案例八

陈某林申请执行谈某根、 黄某妹、 谈某华买卖合同纠纷案

连环案件的执行难点与实践突破

【法院】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关键词】

连环案件 房屋回购

【执行要点】

1.抽丝剥茧， 厘清连环案件关键， 促成

连环案件执结。

2.房屋回购， 达成执行和解方案， 实现

案结事了效果。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 第

六十条、 第一百零七条。

【案情】

申请执行人： 陈某林

被执行人： 谈某根、 黄某妹、 谈某华

案外人： 谈某庆

被执行人谈某根、 黄某妹系夫妻关系，

被执行人谈某华系谈某根、 黄某妹的儿子。

2002 年 7 月， 谈某根与陈某林签订 《售房

协议》， 谈某根将位于上海市广中西路的某

处动迁房屋卖给陈某林， 并同意在 2003 年

4 月底将系争房屋交付给陈某林并办理过户

手续。 2002 年至 2003 年间， 陈某林先后分

三笔向谈某根支付房款共计 34 万元， 谈某

根出具收条予以确认。

2003 年 8、 9 月间， 陈某林将一些物品

搬入系争房屋， 但未取得该房屋钥匙。 同年

10 月， 谈某根向动迁分房办提出申请， 言

明经家里协商同意， 将系争房屋卖给陈某

林， 请分房办给予 （办理） 更改户名手续，

分房办予以同意。 但之后， 谈某根仍未办理

相应手续。 2004 年、 2005 年， 谈某根又先

后两次承诺等产证办好后， 将房屋与产证交

给陈某林。 2005 年 5 月， 谈某根、 黄某妹、

谈某华登记为系争房屋共同产权人。 2005

年 6月， 谈某根、 黄某妹、 谈某华以系争房

屋作抵押， 向林某森借款 50 万元， 并至房

地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谈某根屡次推托， 迟迟不肯办理房屋过

户手续。 2006 年 6 月， 陈某林向原上海闸

北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谈某根交付系争房

屋， 并配合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原闸北法院

予以立案， 案号为 （2006） 闸民三 （民） 初

字第 646号。 原上海闸北法院审理后， 依法

判令谈某根、 黄某妹、 谈某华应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向陈某林交付系争房屋， 并

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然而谈某根却一直强占

房屋， 迟迟不履行判决。 之后， 陈某林向原

上海闸北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案号为

（2008） 闸执字第 340 号。 经法院强制执行

后， 系争房屋已被过户给陈某林。 但因谈某

根名下只有一套房屋， 系争房屋的腾退工作

难有进展。

2018 年 7 月， 陈某林向上海静安法院

申请恢复执行。 随后， 上海静安法院执行法

官多次接待申请执行人陈某林和被执行人谈

某根。 谈某根表示， 一定要解决一家人的居住

问题才肯搬离房屋。 同年 10 月， 上海静安法

院依法对谈某根采取限制高消费、 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等强制措施。

2018 年 8 月， 执行法官约谈被执行人谈

某根， 得知谈某根在上海静安法院另有三个作

为原告的案件， 一直还未执行到位。 执行法官

认为， 谈某根一家居住困难， 强制腾退难度较

大， 为达到案结事了、 平息纠纷的效果， 应先

执行谈某根的三个执行案件。

2002 年， 谈某庆以做生意缺少启动资金

为由先后三次向谈某根借款。 谈某根为借钱给

谈某庆， 这才将系争房屋卖给陈某林。 三案执

行标的金额共计人民币 235万元。 因谈某庆下

落不明， 谈某根的借款一直没有得到偿还。 在

恢复执行三件案件后， 执行法官经过调查发

现， 被执行人谈某庆名下有两套房产。 其中一

套房屋由谈某庆的母亲居住， 另一套是谈某庆

的妻子江某和儿子、 儿媳居住在内， 谈某庆仍

下落不明。

2019 年 3 月， 执行法官再次走访时发现

谈某庆的房屋被其妻子江某改造成棋牌室。 执

行法官查封了该处房屋并张贴了执行通知书。

执行法官向江某详细介绍了司法拍卖的流程。

江某在权衡利弊后决定自行出售房屋， 向谈某

根还债。

2019 年 5 月， 陈某林、 谈某根、 江某等

人来法院谈话。 江某表示房屋已经出售， 7 月

底拿到全款后会支付三个案件总计 235 万元的

执行款给谈某根。 陈某林与谈某根达成房屋回

购方案。 谈某根以谈某庆归还的 235 万元支付

购房款， 不足的部分贷款偿还。 陈某林愿意给

予适当补助。

2019 年 7 月， 陈某林将系争房屋过户给

谈某根。 同年 8 月， 执行款全部到位。 至此，

四个连环案全部执行完毕， 既妥善化解了纠

纷， 又充分保障了被执行人的居住权。

【评析】

一、 抽丝剥茧， 找准问题关键

一案本难结， 四起连环案件交织在一起更

是棘手。 执行中面对法律关系比较复杂的情

况， 首先要抽丝剥茧地找准问题的关键点。 这

四起案件最开始是由申请执行人陈某林与被执

行人谈某根的房屋买卖纠纷案源起， 在了解到

十几年前谈某根向陈某林的卖房经过后就会发

现， 当初谈某根听信了谈某庆做生意需要启动

资金的话， 卖了房子借出钱后， 实在处于 “房

财两空” 的境地。 因此执行法官作出准确判

断， 将谈某根作为申请执行人的三个案件执结

才是破解四起连环案的关键。

二、 法理人情并重， 兼顾各方利益

如果先对系争房屋进行强制腾退， 谈某根

一家的居住权无法得到保障， 谈某根与谈某庆

的债务纠纷案也无法执结。 因此在执行中化解

纠纷也是关键。 在谈某庆卖出房屋承诺用售房

款还清谈某根的债务后， 执行法官又组织四案

的三方当事人同时来法院谈话。 当谈某根提出

要回购系争房屋后， 执行法官积组织协调， 达

成和解方案， 解决了谈某根一家的住房难题，

达到了案结事了的良好效果。

（撰稿人： 吴晓祥 时克飞）


